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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信義鄉公所為貫徹老人福利政策，落實老人福利措施，弘揚我國崇老

敬孝之美德，並祝賀資深長者歡度重陽佳節，致贈重陽敬老禮金（以下簡稱

敬老禮金）以示禮遇，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老人福利法實施細則第七條。 

三、主辦單位：信義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 

四、協辦單位：信義鄉戶政事務所。 

五、發放對象及標準： 

(一)設籍本郷年滿六十五歲至八十九歲長者，每人致贈敬老禮金新臺幣一仟

元。 

(二)設籍本郷年滿九十歲至九十九歲長者，每人致贈敬老禮金新臺幣伍仟元。 

(三)設籍本鄉年滿百歲以上長者，每人致贈敬老禮金新臺幣一萬元。 

(四)設籍本鄉年滿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原住民長者，每人致贈敬老禮金新臺

幣伍百元。 

(五)當年重陽節前一個月以後遷出或遷入本鄉者，不發放禮金。 

(六)當年重陽節前已死亡者，則不發放禮金，但禮金已發放者不追回，重陽

節後死亡者仍發放禮金。 

六、發放名冊作業：依據戶政事務所提供名冊繕造申領人名冊，若有缺漏者，得

於發放期間內，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補發。 

七、發放期間：訂於重陽節前十四天開始發放為原則，長者因故外出不在家，短

時期無法發放者，得繼續於重陽節後十四天後發放完畢，逾期未領者不得再

申請補發。 

八、發放方式： 

(一)本所排定日程至各村辦理發放，未發放之禮金，移交村幹事繼續發放。 

(二)本人領取時，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蓋章或捺指印（左手大拇指），捺指

印者，應有二人簽章證明。家屬代領者，亦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且於名

冊內簽名或用印，並加註與長者關係。 

九、各村幹事應於發放截止日期十四天內，將結餘禮金繳還本所，並檢附發放禮

金印領清冊，以憑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南投縣辦理重陽節敬老禮金（券）發放實施要點、

南投縣重陽節敬老禮金作業規定辦理。 


